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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901                         公司简称：方正证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除监事曾毅外）、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3、本报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并一致同

意本报告。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8年末总股本 8,232,101,395股为基数，向 2018年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6 元（含税），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实施分配方案时，以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4,034,636.27 元（含税），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此预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方正证券 601901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郁柳 谭剑伟 

电话 0731-85832367 0731-8583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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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731-85832366 0731-85832366 

电子信箱 pub@foundersc.com pub@foundersc.com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36号华远华中心4、5号楼3701-3717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本集团主要业务为提供证券经纪、资产管理、投资银行、期货经纪、基金管理、研究咨

询等综合金融服务并从事自营投资与交易。  

本集团主要业务开展分为财富管理、机构业务与投行、投资与交易及资产管理四大类模

式。  

财富管理主要指通过营业网点及互联网金融平台，向各类客户提供证券及期货经纪、代

理销售、融资融券、股票质押、资产规划等并向客户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业务模式。 

机构业务与投行主要指集团凭借总部投行、各类机构业务部门及区域分公司为各类机构

及企业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模式，具体包括股权及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新三板、财务

顾问、私募股权基金、直接投资、机构交易等。 

投资与交易主要指集团运用自有资金投资于各类市场从而获得投资收益，以及一些以自

有资金为基础，向客户提供资金及附加服务的业务。具体包括权益类、固定收益类、衍生品

投资业务及各类做市或其他以客户作为对手方的交易类业务等。 

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集团作为资产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及

限制， 对客户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证券及其它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的业务。

具体包括定向资产管理、集合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等各类资产管理业务。 

本集团拥有中国民族证券、瑞信方正、方正中期期货、方正富邦基金、方正和生投资、

方正证券投资、方正香港金控等 7家子公司，主要从事证券经纪、投资银行、期货经纪、基

金管理、私募基金管理、另类投资、海外业务等业务。 

2.2 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2018年，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背景下，防控风险、合规经营、

保证资本市场健康运转是市场主基调。证券行业在深入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同时，在积极探

索金融科技服务新模式和扩大双向开放等层面也取得了新进展，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随着 2019 年科创板设立、注册制试点、政策边际放松和利率下行等，证券

公司将迎来利润增长点，这也为未来证券行业保持快速发展提供了现实驱动力。 

2018年证券市场行情低迷，债券市场整体上扬；沪深两市股票日均成交额 3,721.3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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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下滑 19.50%；上证综指比上年末下跌 24.59%，深证综指较上年末下跌 33.25%，中

债指数较上年末上涨 9.64%。受此市场环境影响，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同比降幅明显，主要系

经纪、投行两项主要业务收入显著减少所致。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未经审计的 2018

年度证券公司经营数据，131 家证券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662.8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14.47%；实现净利润 666.2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1.04%。证券公司整体资产规模小幅

上升。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行业总资产 6.26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92%；净资产 1.89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2.21%。 

2.3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方正证券作为中国首批综合类证券公司，多年来坚持以客户为核心，构建均衡的业务结

构，不断提升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2018 年方正证券主要业务排名前列，公司

重回证券公司分类评价 A 类 A 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方正证券的业务网络包括 283

家证券营业部(含中国民族证券、瑞信方正证券)、24家证券分公司、7家境内外子公司。在

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公司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持续深化各项业务的转型升级，打造公司级

大财富管理体系和综合金融服务闭环。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财富管理业务体系，为超过 1000

万客户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自主研发的“小方”APP 单月活跃度位列行业前五，

通过移动金融、科技金融全面提升客户的投资体验。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屡获殊荣，受托资

产总规模、主动管理规模等核心指标保持高速增长，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差异化。依托强大

的研究实力和业务协同，公司的机构服务、投资与交易等业务正进一步夯实竞争优势，具备

良好的发展潜力，构成了公司一站式金融服务闭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5,722,593,356.59 5,961,533,467.39 -4.01 7,763,187,679.50 

营业利润 875,574,918.89 1,702,259,055.86 -48.56 3,153,916,547.01 

利润总额 753,725,560.06 1,886,621,165.42 -60.05 3,162,119,41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1,365,890.51 1,452,957,913.42 -54.48 2,569,336,88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8,000,701.23 1,306,778,597.46 -45.06 2,562,773,232.76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07,183,214.35 598,097,278.41 -134.64 -1,360,634,12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9,566,460.98 8,655,187,589.35 -173.82 -24,854,722,475.32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 

2016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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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48,221,762,529.66 148,336,261,482.59 -0.08 152,338,730,246.04 

负债总额 109,556,020,921.86 110,140,620,419.92 -0.53 116,141,885,79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7,753,056,946.74 37,428,718,940.21 0.87 35,429,196,381.73 

所有者权益总额 38,665,741,607.80 38,195,641,062.67 1.23 36,196,844,449.39 

总股本 8,232,101,395.00 8,232,101,395.00 - 8,232,101,395.00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6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8  -55.56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8  -55.56 0.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9  0.16  -43.75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  3.99  减少2.23个百分点 7.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3.58  减少1.67个百分点 7.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78  1.05  -174.29 -3.02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2016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4.59 4.55 0.88 4.30 

资产负债率（%） 69.84  69.36  增加0.48个百分点 70.21 

注：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与

《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中的相关要求，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其他收

益等相关科目进行追溯调整。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95,667,661.13 1,016,830,222.73 1,395,726,252.76 2,014,369,21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534,304.22 -110,702,439.24 248,732,678.96 206,801,34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9,374,395.28 -80,052,026.08 219,690,191.01 258,988,14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1,806,998.78 -2,266,578,833.17 -3,565,849,439.21 904,668,810.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与《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中的相关要求，对公司

2018年分季度其他收益等相关科目进行追溯调整。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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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8,3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6,6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股）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股）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0 2,284,609,852 27.75 0 质押 1,109,050,000 国有法人 

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 0 1,799,591,164 21.86 0 冻结 1,799,591,164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023,301 1,329,779,607 16.15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0 261,985,096 3.18 0 无 0 国有法人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

限责任公司 
0 197,556,999 2.4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138,731,200 1.69 0 无 0 国有法人 

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0  127,048,,700 1.54 0 无 0 国有法人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0 105,955,845 1.29 0 质押 40,000,000 国有法人 

万华天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0 60,000,000 0.73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53,580,300 0.65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53,580,300 0.65 0 无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53,580,300 0.65 0 无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53,580,300 0.65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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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向上述股东书面询证并取得书面回复的情况如下： 

1、方正集团与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确认为关联关系：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为方

正集团控股子公司，除此之外，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政泉控股、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天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乐山国

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确认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的制度持有证券，用于为其结算参与者提

供服务，而参与的投资者必须通过一个或多个持有香港/沪港通/深港通证券，由于

香港是采取名义持有人制度，有些投资者更是以多层托管的形式持有证券，故此，

香港结算是无法完全掌握参与香港/沪港通/深港通证券的投资者的相关资料，包括

其名字、持股数量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等资料。因此无法提供相关资料。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优先股 

注：1、方正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中，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109,609,852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75,000,000 股，合计持有 2,284,609,852 股；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通

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7,048,700 股； 

2、公司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公开信息获悉，因强迫交易罪，法院判决

“对冻结在案的被告单位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1,799,561,764 股方正证券股票的价值扣除其投资

支出的人民币 6,090,825,100 元后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目前上述判决已生效，正在执行过程

中；2019 年 1 月，公司收到政泉控股书面回复公司称：“我司在未来 3 个月或 6 个月无主动减持贵公司股

票计划，但 2018年 12 月 26 日，我司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判定构成强迫交易罪，法院判

令对我司持有的 1,799,591,164 股方正证券股票的价值扣除其投资支出人民币 6,090,825,100 元后的违法

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鉴于上述情况，我司所持有的贵司全部股票是否将在未来 3 个月或 6 个月进行

减持，将取决于法院的具体执行情况。”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方正集团书面询证，方正集团确认的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

制关 系的方框图如下：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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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向控股股东方正集团书面询证，方正集团确认的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

控制 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

次级债券 

14 方

正债 

123401 2014/4/28 2019/4/28 300,000 7.00% 采用单利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

16 方

正 C2 

145111 2016/10/28 2019/10/28 300,000 3.8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上 海

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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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次级

债券（第二期） 

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

非公开发行次级

债券（第一期） 

17 方

正 C1 

145812 2017/9/19 2020/9/19 190,000 5.7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

非公开发行次级

债券（第二期） 

17 方

正 C2 

145842 2017/10/12 2020/10/12 222,000 5.7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次级

债券（第一期） 

18 方

正 C1 

150114 2018/1/29 2020/1/29 64,000 6.3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8 方

正 F1 

150449 2018/5/29 2020/5/29 200,000 6.08% 采用单利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18 方

正 F2 

150531 2018/7/10 2019/7/10 154,000 5.80% 采用单利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品种二 

18 方

正 F3 

150532 2018/7/10 2020/7/10 146,000 6.10% 采用单利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9 方

正 F1 

151205 2019/2/27 2022/2/27 250,000 4.71% 采用单利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9 方

正 F2 

151290 2019/3/21 2022/3/21 60,000 4.65% 采用单利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息一

上 海

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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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 易

所 

 

注：14 方正债根据《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证监会公告〔2012〕51 号），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其他债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上证发[2015]51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17 年

修订）》(上证发[2017]36 号)，均为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8年，“17方正 D1”于 2018年 7月 18日完成到期兑付，“14方正债”、“16方正 C1”、

“16方正 C2”、“17方正 C1”、“17方正 C2”已按期支付利息； “18方正 C1”、“18方正 F1”、

“18方正 F2”、“18方正 F3”  2018年无兑息期。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17 方正 C1”发行的资信情

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

行次级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7】1478号），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级。 

2017 年 9 月 25 日，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17 方正 C2”发行的资信情

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

行次级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7】1531号），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级。 

2017年 12月 29日，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18方正 C1”发行的资信情

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

行次级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7】1955号），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18年 5月 7日，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18方正 F1”发行的资信情况

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8】457号），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2018 年 6 月 28 日，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18 方正 F2”、“18 方正 F3”

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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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8】1410 号），发行人主体信

用评级为 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2018 年 5 月 29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17 方正 C1”、“17 方正 C2”、“18 方正

C1”出具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次级债券 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8】699号），

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17方正 C1”、“17方正 C2”、“18方正 C1”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与上一次评级结果一致。 

5.4公司近 2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9.84% 69.36% 增加 0.48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30% 5.61% 减少 1.31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1.26 1.68 -25.0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1,482.2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53 亿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7.23亿元，利润总额7.5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1

亿元。 

1.1经纪业务（未含中国民族证券和瑞信方正）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现有网点，依托独具特色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和精细化、柔性化的经

纪业务考核体系，进一步夯实经纪业务基础。公司积极在金融科技和财富管理上发力，用金

融科技为经纪业务赋能，以财富管理转型优化经纪业务收入结构，实现经纪业务的可持续增

长，继续推动金融科技发展从客户服务场景出发，对全业务链条进行数字化、自动化、智能

化的研发和创新，打造“以人为本，以智为器”的智能财富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12.44亿元，市场份额为 2.36%；期末客

户数达 852万，新增客户 101万，新增投资者行业占比 5.5%，较上年同期增长 32.9%。公司

持续推进经纪业务转型，努力打造行业领先的财富管理体系。 

2018年公司参与《亚洲货币》“中国卓越财富管理”评选，并荣获“年度最佳财富管理

券商”大奖。移动 APP“小方”荣获券商中国“2018证券公司 APP十大品牌”奖、新浪财经

“2018年度十佳 APP”大奖、证券日报金骏马奖“券商智能金融领航”奖、金融界 2018“券

商杰出智能科技应用”奖等。 

1.2资产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分公司围绕管理体系、投研体系、产品体系、客户体系、人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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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战略布局，行业地位提升显著。资产管理产品谱系完善，固收类、量化类产品投资业绩

效果显著，ABS业务实现突破发展。大客户战略多点开花，主动管理全面转型，管理精细化

和业务标准化程度得到提升，内控合规管理再上新台阶。 

截止报告期末，受托资产总规模 2,796.08 亿元，其中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受托规模为

324.97亿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托规模为 2,074.96亿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受托规模为

396.14亿元。主动型管理业务规模 805.26亿元，较期初增长 40.74%。 

资产管理分公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年度“优秀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证

券时报》评选的“2018 绝对收益产品君鼎奖君鼎奖”、《中国基金报》评选的 2018 年度英

华奖“中国券商资管成长奖”，以及由《中国证券报》在报告期内评选的“2017 年度金牛

券商集合资管计划”等奖项。 

1.3自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自营业务配置结构不断优化，秉承资产配置快速反应的理念，稳收益防

风险，配置结构更趋均衡。固定收益以获取绝对收益为主要目标，坚持“配置+交易”的投

资理念，在2018年逐步提高杠杆比例，在下半年宽松货币政策下获取了较好的套息收入，持

续关注波段交易机会，增厚整体收益；同时，积极开展FICC相关业务的研究工作，开展了黄

金期权业务，为今后转型大固收类投资业务打下坚实基础。自营总资产规模514亿，日均占

资21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15亿，年化收益率5.09%。 

1.4信用业务 

报告期内，面对低迷的市场环境，公司坚持审慎原则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在加强客户适

当性管理基础上，通过强化业务全过程风险控制、持续提升逆周期风险管理水平等手段，努

力推进两融业务的健康发展。报告期期末融资融券余额 121.83亿元，期末市场份额为 1.61%；

融资融券年日均余额 159.12 亿元，年日均市场份额为 1.74%。公司约定购回业务期末待购

回金额 1,417.60万元；股票质押期末待购回金额 139.75亿元，其中自有资金对接的期末待

购回金额 59.45亿元，资管资金对接的期末待购回金额 80.30亿元。 

1.5新三板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致力于为各中小企业提供新三板推荐挂牌、股票发行、持续督导等

股权融资服务。面对全行业新增挂牌数量锐减、摘牌数量激增的市场环境，优化业务布局、

区域布局和人员布局，以战略落地、管理提升、机制完善作为工作主线，强化质量控制，全

面加强合规风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签约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 23 家。截止报告期末，在审及近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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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 8 家 ，正在推动的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达 57家，公司累计完成新三板

推荐挂牌 258家，行业累计家数排名第 15名；全年助力挂牌企业完成发行融资 20次，募资

总额达 3.74亿元，市场排名第 16名，相比 2017年第 19名有所提升。此外，公司也加大了

对挂牌企业的持续督导力度，与客户建立了较为稳定、融洽的合作关系，督导企业 193 家，

行业排名位列第 18名（数据来源：wind）。 

2018 年，公司主办券商执业质量评价排名综合点值四次位居第一（数据来源：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获得了“湖南省金融办融资考评专项奖”“长沙市天心区金融办 2018

年融资创新考评奖”“长沙市高新区投融资机构创新考评奖”等多个殊荣。 

1.6研究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研究所持续巩固并提高对机构投资者等各方的研究服务，力争在新的形

势下保持已有的竞争优势，强化并积极推进对公司内部各业务板块的研究支撑，发挥研究所

行业专家优势，为跨部门业务协同做出更多贡献。弱势行情下研究所努力开拓业务，各行业

分析师持续就当前热点、重点问题展开系统调研研究，与客户深度交流，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探讨投资机会。 

报告期内，研究所完成研究报告 4000 多篇，其中行业报告 1100 多篇，公司报告 1600

多篇；对内提供各种研究支持（大型会议、路演、培训、报告、营业部会议）1000 多次（篇）。 

1.7代销金融产品 

报告期内，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产品保有规模稳步增长。公司搭建了

由货币、固收、权益、衍生品等各类别组成的较完善的产品体系，制定了标准化的准入与跟

踪机制。2018 年，公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在经纪业务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大大增强了客户

黏性，不断平滑经纪业务收入，为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探明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规模 3,114.65亿元，实现代销收入 4,995.52万元。 

1.8 主要业务创新情况 

1.8.1资产证券业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实现突破发展，在供应链领域，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进

行合作，形成了标准化的申报模式和发行流程，获批规模、发行量、发行效率都在市场上名

列前茅；在不动产融资领域，公司发行了首单深交所挂牌的产业地产 CMBS，尝试探索“产

业+金融”领域，用资产证券化解决产业地产培育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等问题，帮助产业运

营商提升资本运作效率，打造产业运营、金融退出生态闭环；助力地产企业在去地产化、转

型城市运营商的大背景下，逐渐实现“轻销售，重持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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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发行企业 ABS产品数量 43只，规模 396.14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管理

人发行规模排名第七位（数据来源：wind）。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251.53 万

元，扩大了公司收入来源。 

公司连续两年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优秀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大奖，资产

证券化团队成员获得“优秀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优秀个人奖”；多只资产证券化产品在

“深交所挂牌工作半月报”中连续上榜“最短挂牌用时项目”，获得深交所的认可。 

1.8.2场外期权业务 

公司在 2018 年 9 月份备案为场外期权二级交易商。公司场外期权业务制定了严格的交

易对手准入标准，重点识别交易对手的交易目的和资金来源，根据客户适当性和反洗钱要求，

审慎与交易对手方建立业务关系。场外期权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报

告期内，新增场外期权交易投资者 10个，交易笔数 15笔，名义本金规模 17.5 亿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 月 1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主要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并按以上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

表无影响。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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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1合并范围的变化 

（1）新设子公司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取得

方式 
直

接 
间接 

First FZ Bond Limited 香港 英属维尔京群岛 特殊目的 7.83 港币  100.00 新设 

First FZ Bond Limited 系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8年 9月 13 日出资设立。 

6.2本年合并范围内新增或减少的结构化主体 

（1）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新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为凯石诚瀛资产管理计划、联

讯证券惠信6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正中期期货-银华博裕2号资产管理计划、方正中期多

因子领航1号资产管理计划、方正中期稳盈1号资产管理计划、方正中期稳盈2号资产管理计

划、方正中期-金启航1号资产管理计划、大成丰裕2号资产管理计划、巨杉方正寻乾量化5

号私募基金。 

（2）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因方正证券对民族金扬帆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持有份额降低，

对其不控制，本报告期间不纳入合并范围。 


